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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市政管理中心2026年度市政养护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概况及背景
1、基本情况 
长宁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市政养服务内容：为确保城市道路的畅通、设施完好，对城市道路、桥梁、地道、街坊道路及其附属设施进行经常性、及时性、周期性和预防性的维修保养，保证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正常使用（运行）功能和能力。
长宁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市政养护服务设施范围：城市道路136条，街坊道路102条，面积共508.56万平方米；桥梁及地道总共75座，其中包括59座桥梁、8座人行天桥和8条地道（新华路下立交1座（含附属泵站），临空核心四街坊地下人行地道4座，中山公园人行地道1座，延安西路人行地道1座,紫云路地道（尚嘉中心-虹桥南丰城）1座，）；其中：主干道12条，次干道14条，支路110条。
2、项目预算及投标报价要求
1、本项目预算金额为：47,760,000.00元，本项目投标最高限价为47,758,790.89，经评审后投标报价超出投标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2、为有效应对市政养护工作的复杂性与不可预见性，保障公共设施安全、及时响应上级指示、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特设立本项目暂定金额，暂定金额固定报价为：400万元，投标单位投标总价应包含暂定金额，此部分费用为项目履约过程中，由业主方指定使用，用于人大、政协等及上级领导交办的在市政设施养护相关技术规程规定以外的工作内容，由业主方另外下达施工通知单由中标单位完成。
暂定金额使用说明：
暂定金额设立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高效、灵活的协商与支付机制，确保在发生下述情形时，能够在不修改主合同核心条款的前提下，迅速启动必要的养护工作。
（1）适用范围
本暂定金额严格限于支付以下三类在招标文件及其附件（工程量清单、技术规范）中未涵盖的养护项目所产生的合理成本与税费：
上级交办的紧急性、专项性任务： 指由招标人或招标人的上级单位在合同期内正式下达的、具有时效性与强制性的临时养护、整治或提升任务。
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与应急抢险： 指因自然灾害（如台风、暴雨、地震）、交通事故、管线爆裂、路面塌陷、设施突发严重故障等意外事件，必须立即进行的应急抢险、抢修及修复工作。
合同约定外的特殊技术风险处置： 指在养护过程中，首次发现的、隐蔽的、且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结构性或系统性缺陷，其处置方案及费用未包含在原招标范围内。
（2）使用与管理流程
为确保暂定金额使用的合规性、必要性与经济性，遵循以下流程：
事项发起与确认： 当发生上述适用情形时，由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书面工作联系单或指令，明确事项内容、技术要求及紧急程度。中标人在收到指令后，应在24小时内提交包含实施方案、工期及费用预算明细的书面响应。
结算与支付：标单位预算由招标人交由第三方财务监理进行审核，结合验收合格文件，按实结算。支付流程遵循主合同的相关支付条款。
（3）结算原则
据实结算： 本暂定金额为合同项下的固定总额。最终结算金额以实际发生且经招标人、养护财务监理审批、招标人验收合格的项目的合计金额为准，但不超过暂定金额总额。
超额处理： 若合同期内经招标人批准动用的费用总额超过本暂定金额设定金额，超出部分应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余额处理： 合同期满后，若暂定金额有结余，余额不予支付。
（4）双方权利义务
招标人权利与义务： 拥有对事项是否属于暂定金额适用范围及中标人所报预算合理性的最终审核权。负责及时发起、确认指令并组织验收。
中标人权利与义务： 有权依据本条款获得经招标人批准的额外工作的合理报酬。有义务在收到招标人指令后及时响应、合理报价、规范施工、确保质量与安全。

[bookmark: _GoBack]（5）特别说明
本暂定金额不适用于因中标人投标漏项、施工组织不当、质量缺陷修复等中标人原因导致的任何费用增加。所有动用暂定金额的项目，其质量、安全、工期等要求均须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及主合同约定。

3、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注：本项目采用“招一用三”模式，即在相同采购任务的条件下，一次采购结果三年内有效，采购人按年度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在当年度采购合同履约完成后，有权与中标人续签合同（合同内容、要求及服务期不变，续签合同金额与年度中标金额一致）。合同共可续签两次，每次签约服务期为一年。 
续签合同须知：
（1）采购人具有合同续签最终决定权；
（2）每年度合同有效期终止前2个月，由采购人对中标人进行年度考核和验收，如上一年度考核/验收不通过或因项目内容、合同价格等变动较大的（超过原合同价10%），采购人必须重新进行招标。
4、支付方式
养护经费按月度支付，由中标单位按要求进行计划、报表、结算的申报，及时提供于质量监理单位、财务监理单位进行审核，经业主审定核准后，每月按计划审定金额预付80%(作为预付款)，余款按结算审定金额，结合月度综合考核结果相对应的支付比例，一次性支付。如当月预付款超付,则在下月拨付的养护经费中扣除。如在养护服务过程中，经质量监理单位、财务监理单位审核，实际养护工作量超出实施量清单，超出部分的费用由采购购人与中标单位协商后，另行支付，此部分费用不包含于本次投标报价中。
注：如出现逾期支付相关费用等情况，采购人将支付中标单位相应利息，如对中标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中标单位相关补偿。

二、项目清单及要求
具体设施量清单详见详见采购公告附件：“附件一：长宁区市政管理中心2026年度市政养护服务公开招标项目实施量清单”。
[bookmark: _Toc2787453][bookmark: _Toc448408866][bookmark: _Toc871502385]（一）总体要求
为确保城市道路的畅通、设施完好，中标单位应对城市道路、桥梁、地道、街坊道路及其附属设施进行经常性、及时性、周期性和预防性的维修保养，保证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正常使用（运行）功能和能力。
[bookmark: _Toc1114387323][bookmark: _Toc448408867][bookmark: _Toc1417280112]（二）道路养护要求
1、满足《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程》（DG/TJ08-92-2013）、《城市无障碍设施设计规范》（GB50763-201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17等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
2、达到市政行业考核指标以及《长宁区市政设施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的要求，详见采购公告附件：“附件二：长宁区市政设施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3、城市道路在每个养护服务期内的小修保养率不得低于3.5%。
4、保持道路附属设施如护栏、桥荫桥孔下方硬地坪、路名牌干净整洁。
[bookmark: _Toc448408868][bookmark: _Toc280969799][bookmark: _Toc2143175083]（三）桥梁养护要求
1、满足《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99-2017）等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
2、达到市政行业考核指标以及《长宁区市政设施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的要求，详见采购公告附件：“附件二：长宁区市政设施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3、人行天桥有电梯的，中标单位要负责进行维保、年检等事宜，使电梯处于正常使用（运行）状态。
4、延安西路江苏路人行天桥、延安西路凯旋路人行天桥有附属灯光设施，中标单位要负责进行维保。
5、桥梁应根据每年市政部门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桥梁检测报告中提到的修缮内容（除需要另外立项的桥梁大中修建议外）进行及时养护。
（四）地道养护要求
1、对地道的弱电系统、消防系统、供配电系统、排水系统、通风系统等机电设备专项维护；对地道设施结构进行维护。
2、达到市政行业考核指标以及《长宁区市政设施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的要求，详见采购公告附件：“附件二：长宁区市政设施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3、地道需安排保洁保持地道整洁干净；除紫云路地道外，应安排保安进行地道日常管理。
4、地道有电梯和升降平台的，中标单位要负责进行维保、年检等事宜，使电梯、升降平台处于正常使用（运行）状态。
5、新华路车行地道包含其附属泵站，泵站养护满足《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CJJ68-2007）等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
[bookmark: _Toc440922833][bookmark: _Toc322839077][bookmark: _Toc448408871]（五）道路养护维修项目对标志标线的要求
1、根据市交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管理工作的通知》（沪交设《2017》82号）文件要求。做好道路养护维修项目交通标志标线修复报备工作，在道路日常养护中也应做好受损交通标志、标线修复工作，并将上述工作纳入日常考核体系中。
[bookmark: _Toc582994688][bookmark: _Toc2115516536]（六）社会职能工作要求
1、按照《上海市道运局道路维修工地专项应急预案》的要求，编制相应处置预案并及时上报业主。应承担标段内道路抢险应急工作职责，作为成员单位之一，遇突发应急事件或自然灾害（灾害性天气），服从业主的指挥和安排，按预案进行撒盐、铺设草包、铲雪除冰等处置（需相关应急物资由区有关部门调度提供）。特殊情况下，业主可进行统筹调度，中标单位必须予以服从。突发应急抢险工程费用另报业主进行结算。
2、及时协助调查、解决热线工单、来信来访，并根据业主的要求认真处理。
（1）严格按照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业务培训资料》、以及行业管理的相关规定处置各类案卷。中标单位必须设置与业主单位联网的热线工单管理平台，并配备相应的抢修队伍，培训资料详见“附件三：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业务培训资料”。
（2）12345市民服务热线、水务热线、交通热线、网格化考核办法以处置率、及时率、合格率、红灯率、报表及无主托底处置等6方面进行；若出现因中标单位处置不当或不及时造成业主扣分问题，应将此纳入养护考核内容。
（3）对于12345市民服务热线、水务热线、交通热线、网格化等出现的各类保修、投诉情况，应满足对应热线操作的工作要求。此外，中标单位应当及时处置，做好记录，并及时回复将投诉单销案，同时报业主单位备案。特别是对于夜间、双休日、国定假日的案件处置、回复、销案，若因中标单位处置不当或不够及时造成业主扣分的，纳入养护考核内容。
3、完成业主规定的其他任务。
[bookmark: _Toc448408872][bookmark: _Toc1164469416][bookmark: _Toc1314050535]（七）安全生产工作要求
市政设施养护工作应满足《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安全可靠地进行作业。
1、中标单位必须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配备相应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做好从业人员培训，并作好记录。
2、满足市交通委安全诚信考核工作要求，每月25日前按时完成网上自评，每年将复评资料送业主单位备案。
3、满足落实安全生产检查，对各种突发事件做好预案，并报业主备案。
4、养护道班房使用参照《上海市城市养护作业用房配置使用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执行，每年签订协议；使用桥梁桥孔下道班房还必须符合《上海市城市桥梁桥孔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448408873][bookmark: _Toc1537321274][bookmark: _Toc261760459]（八）养护维修作业要求
中标单位对业主提出的养护维修作业要求必须无条件服从；对新增设施量应无条件纳入养护管理范围。
1、养护维修管理人员应及时搜集、掌握相关信息。包括路况、设施受损、灾害等动态信息；道路、桥梁、地道等构造物的形态、数量等静态信息。
2、建立区域内道路日常巡视机制。区域道路包括直管道路、在建道路、临时移交道路、临时占掘路道路及建筑工地周边道路等。
一要坚持好定期巡视。主干道每日巡视一次，次干路每三天巡视一次，支路每五天巡视一次，保证每周能对区域内所有道路巡视全覆盖一次；同时，做好相关的巡视记录及统计汇总工作，及时按月上报。
二要有效处置各类道路问题。对于巡视中发现的各类可能危及交通通行安全的道路问题，如路面上的坑槽、拥包、车辙、沉陷，人行道板缺损、翘动，各类公共事业井盖的下沉、突起、缺失等等，应分门别类按相关要求做好记录，并及时采取有效维修养护措施；对于发现区域内管线单位施工等现象，中标单位应第一时间予以制止，并及时向业主汇报。
三要及时弥补工作中的疏忽。中标单位应健全养护维修作业中的巡视机制、发现机制。若发生未能及时发现建筑工地周边道路设施损坏等类似问题，导致业主无法索赔的，由中标单位承担损坏设施的修复；因中标单位未尽到相应的义务而发生道路设施等方面的投诉或法律诉讼，中标单位应及时整改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所涉费用，并纳入年度考核。
3、市政井盖补缺时限性要求。补缺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公用井盖补缺、升降等事件由中标单位自行协调权属单位予以处置，无主公用井盖按区建管委（网格化中心）托底的工作要求，由中标单位负责实施处置；备用井盖由中标单位提供。处置情况将纳入年度考核。
4、桥梁养护维修的专业性要求。桥梁养护维修必须由具有其养护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建立规范的桥梁日常巡视机制，认真细致地做好相关记录和统计汇总工作。中标单位应拥有或租用船只（用于通航河道）、橡皮舟（不通航河道）等水上专用设备，确保能随时对桥梁下部结构进行检查和维修。
5、养护维修管理人员应实时保持养护作业区域内道路路面的整洁有序。对于在养护区域内出现的残留障碍物，应在发现后第一时间内进行清除。对于办理掘路许可的修复工程由业主安排，掘路修复按相关规定及技术规程执行。在修复一年质保期内所产生问题由修复单位负责，质保期满后，纳入养护范围，由中标单位进行养护。对于无证违章掘路、占路的，应第一时间予以制止，并立即上报业主，由业主进行相关索赔；在无法找到掘路单位的情况下，由中标单位进行修复并实施养护。处置情况将纳入年度考核。
6、要及时做好损坏市政设施的修复工作和情况汇总上报工作。中标单位发现或接到市政设施（如护栏）事故损坏后，应及时派人修复损坏设施，并记录好损坏设施的数量并及时上报业主，所回收的损坏的市政设施，要求在固定堆放点保留7日，以备赔偿人确定赔偿数量或索要。每年年末按所办理的当年市政设施赔偿数量，与中标单位进行结算支付。
7、积极做好相关协助工作。能准时参加业主组织的各类养护工作会议，主动配合做好相关养护工作考核检查。比如，例会、巡查、抽查等等，并按相关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725984677][bookmark: _Toc1824714525][bookmark: _Toc448408874]（九）养护基地要求
1、养护基地由中标单位自行解决，并报业主备案。
2、在承包期内由中标单位管理、使用的养护基地，使用中应保持完好，具备满足养护维修作业的使用功能。同时，业主有权对长宁区区域范围内养护基地的安全、卫生等情况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问题，中标单位应积极予以响应并及时整改。
[bookmark: _Toc384830014][bookmark: _Toc1899953913][bookmark: _Toc448408875]（十）材料、机械配备要求
1、养护所需材料、制品、设备等，均由中标单位根据市场渠道和自身能力采购解决，其中车辆类型及最低数量：路况巡视车≥2辆、综合养护车≥1辆、铣刨机（LXH1000/W50H，符合环保标准）≥2辆、压路机（两轮/三轮，符合环保标准）≥2辆、空压机（PDS185，符合环保标准）≥5台、摊铺机（符合环保标准）≥1辆、冲水车≥1辆。采购材料的材质、品种、规格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特别在低温天气、节假日（含春节）等特殊阶段，中标单位应当充分考虑客观条件进行材料储备，必须满足日常养护所需的材料，对影响正常养护工作的情况将纳入考核。
2、中标单位应配备必要的巡视设备（车、船）、养护机械设备等，其配置率应达到相关行业要求。及时做好养护过程中机械化使用的图片或影像资料，以备检查。对影响正常养护工作的机械配备情况将纳入考核。材料、机械配备在养护中应注重以下几点：
1）满足正常养护工作需求，以日常小修设备为主，大型养护机械优先选用多功能综合养护设备。
2）道路养护夜间施工，应采用减震降噪设备。
[bookmark: _Toc893633961][bookmark: _Toc448408876][bookmark: _Toc1710156025]（十一）资料要求
1、中标单位应及时建立项目区域内的路况和养护工作台册。
2、中标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准确上报各类统计报表。
3、路况、养护工作台册、统计报表等资料格式由业主统一规定。
4、中标单位应加强信息化平台内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中标单位需强化整理资料的业务水平，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城市道路设施信息系统的基础资料的收集、维护工作。
[bookmark: _Toc1769772626][bookmark: _Toc448408877][bookmark: _Toc662257228]（十二）结算、绩效工作要求
1、满足各项养护内容管理办法或规定进行结算及款项支付，完成绩效考核目标。
2、按要求进行各项计划、报表、结算的申报，及时提供于质量监理单位、财务监理单位进行审核，经业主确认审核，方可予以结算付款。若因中标单位自身原因，发生未上报、未及时上报、未按要求上报等问题，则纳入月度考核予以扣分。每月由中标单位上报养护计划，经质量监理单位、财务监理单位审核，业主审定后，由业主下达月度养护计划，中标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中标单位在业主下达的月度养护计划外实施的养护维修，业主不予认定和支付。月度养护计划下达后，如遇计划外维修内容，且须立即实施无法延报下月计划，则按业主要求执行。
3、及时完成绩效考核目标中各指标要求的工作内容，并积极配合绩效考核工作。
4、中标单位如出现在市级、区级道路路况考核及其他相关质量评价中排名位列倒数3名的情况，招标人有权扣除年度养护经费中标金额的5%。
[bookmark: _Hlk215049453]（十三）其他说明
投标人报价应是完成本招标项目并通过验收的总价（含固定报价费用）。投标单位可参考相关的定额用量，按照采购需求和现场情况结合市场价格以及企业自身实力进行报价，报价中应包括完成本养护管理服务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其他直接费、间接费、有关文件规定的调价、利润、税金和现行取费中的有关费用、材料的差价等全部费用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费用。投标后业主不接受投标人由于自身考虑不周、漏报、少报而要求追加报价。

三、人员要求
本项目服务期内，投标人必须配备项目主要人员不少于30人（包括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拟派的项目经理1名、有不少于3年从事道路桥梁设施养护维修管理工作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或相关专业一级建造师，需提供相关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技术负责人需具有5年城市主干道及桥梁养护、泵站养护维修作业技术管理工作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或相关专业一级建造师，需提供相关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其他人员应至少拟派28名（包括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预算员、资料员及日常养护人员等，其中应涵盖由注册建造师、造价工程师、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组成，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数不少于8人，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需提供相关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均须具备相应岗位执业证书。投标人应针对上述岗位分别选派人员，保证满足本项目要求。

四、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要求
为保障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现对投标单位提出以下应急响应要求：
1、应急体系要求：投标人应建立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成立专职或指定应急队伍，明确组织架构、职责分工与联络机制，确保24小时通讯畅通。
2、响应时间要求：接到业主应急指令后，应急人员应在30分钟内作出响应，并在1小时内（包含前序30分钟内响应时间）携带必要设备、材料现场开展先期处置。
3、人员与设备保障：投标人应配备满足应急需求的专职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及相应机械设备、专用工具与应急物资，并建立动态清单，确保随时可调用。主要设备及关键岗位人员应相对固定，并报备业主。
4、应急预案与演练：投标人须针对设施类型及常见突发事件（如路面塌陷、桥梁结构异常、冬季防冻除雪等）编制专项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报业主备案。每年至少组织 1次 综合应急演练或 2次 专项演练，并提交演练报告与改进记录。
5、处置与报告要求：应急处置过程中应遵循相关安全规范与技术标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消除隐患，并及时将现场情况、处置进展及需协调事项报告业主。事件处置完毕后 24小时内 提交书面报告，内容包括事件概况、原因分析、处置过程、恢复情况、后续建议等。
6、协同配合义务：投标人应服从业主及相关部门应急指挥与统一调度，积极配合其他单位开展联合应急处置工作。
7、考核与违约：业主将根据响应及时性、处置效果、信息报送等情况对应急响应工作进行评价，并纳入合同履约考核。对响应不力、处置不当造成后果的，将依据合同追究违约责任。

五、其他说明
1、项目合同为固定综合单价合同（合同文件中另有约定的除外），综合单价应包括所有为实施本工程所需的设备、劳务、材料、安装、管理、维护、竣工验收、移交、缺陷修复、税金、利润、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含汇率、利率等)、责任等各项费用。
2、本项目最终结算工程数量根据中标单位经监理及采购人认可的实际实施内容及完成的工作量，经采购人委托的审价单位审核确认后按实结算，单价按照中标单位投标文件的综合单价结算。招标文件中明确包干使用的项目由中标单位按其投标报价包干使用，不作调整；若有新增项目，结算中综合单价按合同文件约定计算。

六、适用规范
本项目“采购需求”中所涉国家或上海市行业管理等部门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及规章制度等若出现修改、变更或增发的，均应按新的版本执行。
1、《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程》（DG/TJ08-92-2013）
2、《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99-2017）
3、《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4、《上海市城市桥梁桥孔管理规定》
5、《上海市城市道路整治标准》
6、《长宁区市政设施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7、《城市高架道路养护规范》（DB/31/T678-2012）
8、《市政道路建设及整治工程全要素技术规定》
9、《上海市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导则》
10、《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69-95）
11、《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CJJ68-2007）
12、其他相关规范

七、投标单位资质要求（详见本项目招标公告）
1、供应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所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及其投标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3、供应商在本市有完善的服务体系，能够提供良好的技术与服务支持；
4、本项目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5、供应商须具备有效期内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叁级（含）或以上资质；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 / 8

